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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德证券”）编制本报告的

内容及信息来源于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“发

行人”）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、发行人向中德证券提供的支撑性相关文

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 



一、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25 蓝焰 K1 

债券名称：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

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(第一期)。 

发行规模：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。 

债券期限：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5 年期（含 5 年），附第 2 年

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票面债券利率：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2.40%。 

起息日期：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5 年 3 月 17 日。 

付息、兑付方式：本期债券按年付息，到期一次还本。本息支付

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，本息支付方式

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。 

付息日：2026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3 月 17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

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若

投资者选择于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

回售给发行人，则回售部分的付息日期为 2026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3

月 17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每次

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兑付日：2030 年 3 月 17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

的第 1 个交易日；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若投资者选择于本期

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，则回

售部分的兑付日期为 2027 年 3 月 17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

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发行人到期的有

息负债。 



（二）25 蓝焰 K2 

债券名称：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

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。 

发行规模：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。 

债券期限：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5 年期，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

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票面债券利率：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2.39%。 

起息日期：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5 年 3 月 27 日。 

付息、兑付方式：本期债券按年付息，到期一次还本。本息支付

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，本息支付方式

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。 

付息日：2026 年至 2030 年每年的 3 月 27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

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若

投资者选择于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

回售给发行人，则回售部分的付息日期为 2026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3

月 27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每次

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兑付日：2030 年 3 月 27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

的第 1 个交易日；每次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若投资者选择于本期

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，则回

售部分的兑付日期为 2027 年 3 月 27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

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每次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）。 

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发行人到期的有

息负债。 



二、本次重大事项 

发行人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披露了《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33）、《山

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6-032）。该公告披露的相关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》 

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选举郭文朋先生为公司第八

届董事会副董事长，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。 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》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山西蓝焰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《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

相关规定，为保障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规范运作，公司董事会同意

调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、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，

委员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保持一致。调整情况如下： 

1.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丁宝山先生、郭文朋先生、李蕊爱女士、

刘毅军先生共 4 人组成，丁宝山先生任主任委员。 

2.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茹志鸿先生、郭文朋先生、

张慧玲女士、王宇红先生、刘毅军先生共 5 人组成，茹志鸿先生任主

任委员。 

（三）股东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董事会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

立董事的议案》 

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选举郭文朋先生、王

宇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三、影响分析 



本次任命副董事长、非独立董事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属

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范围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发行

人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不影响发行人公司治理、日常管理、生

产经营及偿债能力。 

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“25 蓝焰 K1”“25 蓝焰 K2”的受托

管理人，在知悉上述事项后，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，履行债

券受托管理人职责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的有

关规定出具和公告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，就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

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

限公司任命副董事长、非独立董事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临

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 


